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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5_8F_B8_E

8_80_83_E8_A1_8C_E6_c36_51264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十七

条 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

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处分决定之

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，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

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决定；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，可

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

核，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

出复核决定。 复查、复核期间，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。 第三

十八条第一款 监察机关对受理的不服主管行政机关行政处分

决定的申诉，经复查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，可以建议原决定

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；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，也可以直

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。 【意思分解】 以上两条为重点

。 １掌握申诉复查复核程序（第37条第1款）。 ２注意第３

７条第２款，类似于《行政处罚法》第４５条的规定：复核

、复查期间，不停止决定的执行。 ３掌握第３８条第1款行

政监察机关的处理决定类别。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十九条 对监

察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监察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

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，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审申请之

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审决定；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，可以自

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，

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

核决定。 复审、复核期间，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。 第四十条 

上一级监察机关认为下一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不适当的，



可以责成下一级监察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，必要时也可以

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。 第四十一条 上一级监察机关

的复核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决定或者复审决定为最

终决定。 【意思分解】 第３９～４１条及下述的第４２条也

是本法的重点，应予准确掌握。 １注意第３９条的申请复审

复审申请复核复核程序，并比较第３７条之规定。 ２上级机

关可径直变更、撤销下级监察决定（第４０条）。 ３特别掌

握最终决定的两种类型（第４１条）： (1)上一级的复核决定

； (2)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、复审决定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

四十二条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监察建议之日起

三十日内向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提出，监察机关应当自

收到异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回复；对回复仍有异议的，由监察

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裁决。 【意思分

解】 对监察建议异议处理的程序：提起异议回复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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